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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:各相關會員 
         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01 月 04 日 

發文字號：桃貿安字第 240007 號 

附    件：隨文 

 

主   旨：有關輸入散裝食用植物性油脂檢附須降低縮水甘 

         油脂肪酸酯聲明書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   明： 

      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12 年 12 月 29

日 FDA 南字第 1122951792 號函辦理。 

      二、輸入之植物性油脂產品如以 ISOTANK、FLEXTANK、 

          FLEXBAG 或貨船直接裝載，如屬尚須經可降低縮 

          水甘油脂肪酸酯含量之再精煉製程者，該類產品 

          進口報驗時，得依該署 110年 8月 24 日 FDA 北 

          字第 1109034417 號函「關港貿作業代碼」檢附文 

          件種類(食藥署部分)以及「產品輸入查驗檢附文 

          件代碼修正對照表」輸入代碼「99」並敘明「本 

          產品尚須經可降低縮水甘油脂肪酸酯含量再精 

          煉製程，詳如檢附之聲明書，該聲明書之所有內 

          容亦為申報之一部」，並上傳聲明書。 

      三、前揭聲明書應載列申報案件資料、報驗義務人、 

          再精煉廠商、精煉地點等資訊，並敘明符合 GEs 

          限量規定之前，保證不為出售、流通或用於食品 

          製作等行為；該批產品精煉後，應作成 GEs 含量 

          檢驗報告及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之相關 

          紀錄(含製程及品質管制、倉儲管制)，且均保存 

          5年；並配合主管機關查核及檢驗，絕對不會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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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任何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之情事。前述聲明若有任何 

         須假或不實之情事，願接受主管機關依食品安全 

         衛生管理法第 47條第 1 項第 14款申報之資訊不 

         實予以裁罰，並負擔其他一切法律責任，聲明書樣 

         張如附件。 

四、該署得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32 條及食品及相關

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 4 條要求其他補充文件及資

料，報驗義務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
五、請會員應據實申報，衛生機關將於輸入後不定期

追蹤查核，請備有精煉後 GEs 含量檢驗報告及食

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之相關紀錄(含製程及

品質管制、倉儲管制)等，如查獲違反規定，則依

法處辦。 

六、若有食品報驗疑義得逕洽各港埠辦事處，聯絡資

訊於該署官網首頁/業務專區/邊境查驗專區/服務

據點查詢，歡迎多加利用。 
 
 
 
 
 

 

理事長  莊 堯 安 
 

 

 



 


